2026年南安市非公初级职称评审工作计划

根据《福建省职称评审管理暂行办法》（闽人社发〔2021〕1号）、《中共福建省委办公厅 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闽委办发〔2017〕52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非公有制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价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闽人发〔2005〕59号）等文件精神，现将2026年南安市非公初级职称评审工作介绍如下：

一、评审范围及对象

在南安市非公有制企业中直接从事工程技术、经济管理等专业技术岗位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均可申报我市评审所列专业相应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二、申报方式及年限计算

南安市非公初级任职资格实行常态化申报，开评前将提前通过“南安人社视窗”微信公众号组织申报，相关工作年限、技术职务任职资历均截止至申报当月。全年拟开展非公初级职称评审2-3期，南安市职改办、非公职改办将视申报数量组织评审。

三、评审专业种类

（一）经济专业：人力资源管理、经济管理、财税金融、财政税收、生产经营管理、生产调度、工商管理、建筑与房地产经济；

（二）工程技术专业：机械、市政工程施工、建筑工程施工、建筑材料、材料工程、工程建设管理、工程检测、工程造价、自动化、注册安全、化工、化学工程、科技管理、安全生产管理、电气工程设备管理、风景园林施工、道路与桥隧工程、电气、电子、电子信息。

四、相关要求

参评专业技术人员，与用人单位签有正式聘用合同或劳动合同，并参加现工作单位所在地社会保险一年及以上，可通过现工作单位，按规定程序申报职称。初级、中级职称实行全国统一考试的专业不再进行相应的职称评审或认定。

1.申报评审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应具有本专业中专毕业学历、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满4年；具有本专业大专毕业学历、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满2年或具有本专业本科毕业学历、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满1年。

2.申报评审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应在各职称系列规定的专业工作年限基础上，相应增加一年的专业技术工作年限，同等申报中级职称。其中：全日制大专毕业生从事本专业或相近专业满9年；全日制大学本科毕业生从事本专业或相近专业满6年；取得全日制硕士学位从事本专业或相近专业满3年，可直接申报中级职称（泉州市非公评审电话：22135541、22135549、28133878  泉州市工商联：2216090）。

3.申报评审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应具有本专业大专毕业以上学历，担任中级专业技术职务5年以上,并担任企业部门经理以上职务。

备注：具备非本专业毕业学历的专业技术人员，应取得大中专院校本专业主要科目（大专三门、中专四门以上）进修结业证书（含专业证书班），或参加大专院校本专业培训累计一年以上，或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年限增加二年。

五、申报初级职称提供材料清单

	序号
	助理工程师
	序号
	助理经济师

	1
	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1份）
	1
	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1份）

	2
	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双面打印，一式3份）
	2
	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双面打印，一式3份）

	3
	任职资格评审简明表（1份）
	3
	任职资格评审简明表（1份）

	4
	个人专业技术工作总结（2000字以上）（1份）
	4
	个人专业技术工作总结（2000字以上）（1份）

	5
	学历证书（复印件1份）
	5
	学历证书（复印件1份）

	6
	下载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1份）
	6
	下载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1份）

	7
	提供最近一年在现工作单位所在地社会保险证明
	7
	提供最近一年在现工作单位所在地社会保险证明

	8
	本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
	8
	本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

	9
	二寸免冠照片（4张）
	9
	二寸免冠照片（4张）

	
	
	10
	申报经济专业人员应提供专业论文1篇（字数不少于2000字）（1份）

	备注：①参评企业指定专人负责填报本单位申报人员、电子学历汇总表，发送至南安市非公职改办（邮箱：narsrc@163.com）;②上述相关申报材料复印件（加盖公章）统一采用A4复印纸，装订成册，材料封面内容体现个人申报所提交材料清单；③南安市非公职称评审相关材料（2026版）请登录南安市人民政府网站“政务公开”-“新闻中心”-“通知公告”栏目下载；④学历要求：2000年以后毕业的大专学历以上人员应提供电子学历证明：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证书查询系统（http://www.chsi.com.cn/xlcx/index.jsp）下载电子学历注册备案表，2000年以前毕业的大专学历以上人员应提供报到证或人事档案保管部门盖章的学籍档案寄存证明；⑤中专（或职专）学历人员应提供人事档案保管部门盖章的学籍档案寄存证明，或教育部门招生花名册，或学校录取花名册及毕业证书，或毕业生登记表。


六、注意事项

1.填报时请务必认真阅读“南安人社视窗”公众号《南安市非公职称评审相关材料（2026版）》文件中《表格填写说明》，按照要求进行填写申报人员汇总表、简明表、评审表等，所在工作单位应对申报人提交的学历、学位、专业技术工作资历、论文论著、奖项、科研成果等申报材料逐项进行审核，查验是否齐全、真实、准确，对提交的复印件须与原件核对，逐项注明“原件复印”并签署核对人姓名和审查意见，并加盖单位公章；

2.用人单位审查后将申请人基本情况、申报评审、考核结果在本单位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接受群众监督，对有反映和争议的材料，要认真核查。在正式上报前，应将不符合要求和有争议尚未核实的材料剔除，并对申请人任现职以来的专业技术工作业绩、专业技术（学术）水平以及工作表现，撰写准确、客观的评价意见填入《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中，并在“申报材料公示情况”中填写申报人、公示期等相关信息，并加盖单位公章；

3.《南安市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任职资格评审简明表》中“从事何专业工作及主要业绩”栏，《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中“任现职后主要专业技术工作业绩登记”栏，应体现其负责、参与或协助某项工程或科研项目等专业技术方面成绩；

4.申报人通过提供虚假材料、剽窃他人作品和学术成果或者通过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职称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或者评委会组建单位撤销职称，2年内不得申报职称，并记入职称评审诚信档案库，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记录期限3年。

联系人：黄女士   联系电话：0595-86022969、86373557 

邮箱：narsrc@163.com

联系地址：南安市江北大道人力资源大厦三楼就业人才中心

附件：南安市非公初级职称评审材料（2026版）

                    南安市就业和人才人事公共服务中心

                                  202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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